
 
 
 

 

联合投资协议 

 

为参与在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交易的 

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”（以下简称“交易标

的”），各方经友好协商组成联合体，并自愿达成如下协议：  

一、             联合申请投资交易标的，并承诺符合

项目公告对联合体成员的资格要求。 

二、联合体各方委托由          作为联合体代理人，以

其名义进行网上注册，并以该账户进行网上报名和参

与网上竞价。保证金全额由代理人代表联合体支付。 

三、若联合体成功投资，联合体各方共同拥有投资标的所

有权，或按以下方式分配投资标的所有权： 

1．           享有                    的所有权； 

          享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的所有权； 

          享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的所有权。 

2．交易成功后，联合体各方委托由代理人代表联合体

签署交易合同，代表联合体全额支付剩余交易价款。 

四、成功投资后，由代理人代表联合体向交易所支付交易

服务费。 

五、联合体成功投资后，若联合体任意一方未按本协议约

定履行交易合同义务的，联合体其他任意一方均应向



 
 
 

 

转让方承担连带责任。 

六、本协议经联合体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 

 

 

联合投资方：（名称/姓名、盖章或捺印） 

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（非自然人填写）： 

证件号码（自然人填写）：  

 

联合投资方：（名称/姓名、盖章或捺印） 

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（非自然人填写）： 

证件号码（自然人填写）：  

 

联合投资方：（名称/姓名、盖章或捺印） 

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（非自然人填写）： 

证件号码（自然人填写）：  

 

附：各联合投资方主体资格材料（原件扫描件）：包括但

不限于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身份证明、自然

人身份证等。 

 

 

协议签订时间：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
